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

关规定，作为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友股份”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

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健友股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变更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7 月 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026 号”

文核准，健友股份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35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21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5,783.50 万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3,409.01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374.49 万元。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天衡验字

（2017）00096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该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计划用于实施以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1 
肝素钠制剂产

能扩大项目 

年产 1800 万支 1ml 标准肝素钠西林瓶 
28,000.00 20,000.00

年产 700 万支 10ml 标准肝素钠西林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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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投资总额 
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年产 500 万支 0.4ml 那屈肝素钙西林瓶 

2 
低分子肝素钠

产能扩大项目 

年产依诺肝素钠 1,000kg 

15,000.00 8,874.49年产达肝素钠 1,000kg 

年产那屈肝素钙 1,000kg 

3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配套研发中心，用于新药开发、工艺改进

等课题的研发 
3,500.00 3,5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总计  56,500.00 42,374.49

二、本次募投项目变更调整情况 

“肝素钠制剂产能扩大项目”和“低分子肝素钠产能扩大项目”将分别结

余 4,246 万元和 2,254 万元。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原募投“肝素钠制剂产能扩大项目”和

“低分子肝素钠产能扩大项目”的投资总额及募集资金使用金额进行了调整，并

将预计结余资金全部用于 “注射用药品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  

（一）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调整后投

资总额 
调整后计划使

用募集资金 

1 
肝素钠制剂产能

扩大项目 

年产 1800 万支 1ml 标准肝素钠西林瓶

23,754.00 15,754.00年产 700 万支 10ml 标准肝素钠西林瓶

年产500万支0.4ml那屈肝素钙西林瓶

2 
低分子肝素钠产

能扩大项目 

年产依诺肝素钠 1,000kg 

12,746.00 6,620.49年产达肝素钠 1,000kg 

年产那屈肝素钙 1,000kg 

3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配套研发中心，用于新药开发、工艺

改进等课题的研发 
3,500.00 3,500.00

4 
注射用药品生产

线技改扩能项目 

年产抗肿瘤药品及辅助药品注射剂

1,300 万只 
6,500.00 6,5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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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调整后投

资总额 
调整后计划使

用募集资金 

 总计  56,500.00 42,374.49

（二）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后具体情况如下： 

实施

单位 
项目名称 

原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万元）

已使用募集

资金（万元）

占募投项

目比例 

调整后计划共使用

募集资金（万元）

健友

股份 

肝素钠制剂产能

扩大项目 
20,000.00 5,118.02 25.59% 15,754.00

健友

股份 

低分子肝素钠产

能扩大项目 
8,874.49 2,987.57 33.66% 6,620.49

（三）本次变更新增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总投资（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万元） 

健进制药有

限公司 

注射用药品生产线技改

扩能项目 
成都 6,500.00 6,500.00

三、募投项目变更原因 

（一）提高原有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经公司财务部和采购部等相关部门谨慎测算，公司认为肝素钠制剂产能扩大

项目和低分子肝素钠产能扩大项目将会分别结余 4,246 万元和 2,254 万元，无需

继续投入。为提高募集资金利用率，原募投项目结余资金可以投放于新项目。公

司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研发、生产管理水平逐步提高，通过对部分现有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提高了生产效率； 

2、国内医疗设备行业的发展及技术的进步，采购国产设备即可满足公司原

计划采用的部分进口设备； 

3、医疗设备行业的整体进步使公司通过生产线布局的优化调整，可以容纳

部分新增设备以提高厂房利用率，减少了对扩建厂房的需求。 

在这些有利因素影响下公司优化了原有方案，有效控制了相关成本。 

（二）优化产品结构，实现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公司结合自身发展需要，生产开发抗肿瘤、激素类注射剂，提升公司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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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不断加强研发能力建设。注射用药品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将建设新的全隔

离技术生产线，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能力、优化产品结构，推进研发产品产业化

生产和上市销售的进程，更好的满足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为了能更好的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保证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利益，公司拟对“肝素钠制剂产能扩大项目”和“低分子肝素钠产能扩大项

目”进行合理的调整，并将剩余资金投入“注射用药品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 

四、本次拟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 项目名称 

注射用药品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 

（二） 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该新增项目实施

主体为健进制药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健进制药有限公司（成都高新西区科新路

8 号附 9 号）车间预留区，面积 1,000 平米。项目投资总金额 6,500.00 万元，主

要用于引进设备等生产设施，并对现有厂房和预留区进行改扩建，以达到年产

1,300 万只注射剂生产能力。新增项目投资全部源自肝素钠制剂产能扩大项目和

低分子肝素钠产能扩大项目结余资金。 

（三） 项目收益 

健进制药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抗肿瘤、激素类注射剂，目前申报品种部分已通

过了美国 FDA 审批，剩余部分尚处于 FDA 审批或公司研发环节。预计注射用药

品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正常年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22,260.30 万元（不含税），年

利润总额为 4,973.50 万元。 

（四）可行性研究结论 

1、注射用药品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主要生产抗肿瘤药品制剂及辅助药品制

剂生产，不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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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我国医药产业产品出口结构，有利于国家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2、项目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市场容量大，生产规模合理、生

产原料来源可靠、工艺流程先进，属肿瘤疾病的高附加值注射剂产品。 

3、选址合理，公用工程配套有保障，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易治理，项目对

环境的影响小。 

4、根据投资估算，项目投资额度适中，资金来源有保障；根据财务评价，

项目盈利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承担的投资风险小。 

综上所述，项目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本次变更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整体上对公司未来盈利水平有积极影响。  

五、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及风险提示 

注射用药品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是公司基于长远发展规划和市场发展前景

经多次研究论证后审慎提出的，有较高的可行性，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或项目完

成后，若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更、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公司产品投产

后市场开拓不顺利，则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则存在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

险。 

六、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变更部分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关联交易，《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注射用药品

生产线技改扩能有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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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的实施及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公司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

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募投项目变更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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